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黄漫宇， 窦雪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数字经济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重

大影响。通过构建测算居民消费潜力的指标体系，使用2008—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

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这一促

进作用对高收入、受教育程度高及东部地区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两种效应：

一种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推动消费方式革新促进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红利效应；另一种是通

过扩大数字鸿沟阻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鸿沟效应。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

存在基于收入结构和教育经费的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制定相关政策以引导数字经济促进消费潜

力释放、缓解数字鸿沟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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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风潮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冲击的影响下，我国正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充分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有效扩大内需成为“破局”的关键。据统计，我国最终消

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7.4%上升至2021年的58.3%，除2010年和2020年两年

外，其余年份均远超过投资和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之和
①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已由传统的

投资、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转变，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和

助推器，可以说，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然而，现实中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从2000年的46.96%降至2022年的37.17%，长期处于偏低水

平，与美国、世界主要国家平均水平的50%−70%相距甚远。与此同时，住户存款从2010年的

30.33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120.34万亿元，年平均增速约为11.2%②
，超额储蓄与低消费率均表

明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迫切性。为进一步扩大消费，国务院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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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等相关文

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2022年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商务部也将2023年确定为“消费提振

年”，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兴起，以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和云

计算等数字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国家网信办发

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

为41.5%，高于同期名义GDP增速7.3%。此外，2022年全国网上零售额为13.79万亿元，同比增长

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96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7.2%①
，可见数字经济

发展对扩大内需潜力、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影响效应明显。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释放居民

消费潜力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形成的机理，对于提振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

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与消费的研究，主要从数字经济对消费水平（钟若愚和曾洁华，2022；贺

唯唯和侯俊军，2023）、消费差距（谭恒鑫等，2022；姚战琪，2022）及消费结构升级（焦帅涛和孙

秋碧，2021；杨碧云等，2023a）三方面的影响展开，大多数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交易

成本、精准匹配供需结构、转变消费模式以及提供便利化支付手段等路径提高消费水平，缩小

消费差距，并带动消费结构升级。但也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使得数字资源分配不均并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如数字鸿沟的出现会抑制居民消费（杨碧云

等，2023b）、扩大消费差距（张勋等，2021）。此外，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当期消费水平，对在

可支配收入范围内除当期消费支出以外的、未被挖掘的那部分潜在消费需求还缺乏应有的关

注，因而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目前学者们就消费潜力的界定和测度并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消费潜力较直观的理解是蕴

藏在消费者身上未释放的潜在消费需求，常见的测算方式包括使用消费支出（孙小素和王培

勤，2002）、消费率（方福前，2020）和边际消费倾向（姚健等，2022）等单一指标和构建多维度的

指标体系。秦晓娟和孔祥利（2017）构建了包含消费能力、消费需要和消费条件三维度的农村居

民消费潜力测度体系；龙少波和张睿（2021）构建了包括当期消费能力、当期消费支出和制约因

素三维度的居民当期剩余消费潜力测度体系；刘松和楼嘉军（2022）构建了涵盖消费能力、消费

支出和消费环境三维度的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测度体系。已有研究对于消费潜力的界定还

较为模糊，实际上消费潜力的大小是居民自身消费水平和能力以及外部消费环境综合作用的

结果，在界定和测度消费潜力时有必要同时将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中。

综上，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基于“保障说”，认为潜力是现有的、能够保障未

来发展的各项资源要素的集合，消费潜力的大小主要受到居民自身消费水平和能力以及外部

消费环境的影响，并构建涵盖货币支付能力、消费认知能力、现期消费支出和消费环境四个维

度的综合指标体系，用于测度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完善消费潜力的研究；第二，认为数字经

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存在数字红利效应和数字鸿沟效应，深化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

理论机制；第三，基于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探究收入结构和教育经费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

消费潜力释放的门槛效应，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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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经济与消费潜力的释放

数字经济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使跨时空交易成为现实，减少了交易环

节，实现了消费的便利化，同时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来源渠道，使其随时随地获取所需商

品及服务的价格信息，信息搜寻成本得以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消费过程中存在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交易成本得以降低，交易效率得以提升（李旭洋等，2019）。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

消费领域的快速渗透为居民提供数字红利的同时，也拓宽了消费的选择渠道，使其在消费时能

“货比三家”，由被动转为主动，充分掌握消费主动权，刺激新消费需求的产生；而新消费需求

的产生又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优化消费品的供给质量和结构，催

生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多元化和品质化的消费需求，实现供给与需求在

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为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提供保障。钟若愚和曾洁华（2022）以消费水平

作为消费潜力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当地和邻近城市居民消费潜

力的释放。但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等问题，导致数字资源分

配不均并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如数字鸿沟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会降低居民收入（尹志超

等，2021）、加剧财富不平等（刘倩，2023），另一方面也会抑制居民消费（杨碧云等，2023b）、阻碍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黄漫宇和窦雪萌，2022）以及扩大消费差距（张勋等，2021）。据此，提出

以下假说：

假说1：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但影响方向不确定。

（二）数字经济影响消费潜力释放的中介机制

Friedman（1957）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家庭的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持久收入，即消

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函数。具体而言，收入可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

转移性收入四类，其中前两类可近似看作持久收入。数字经济发展一方面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

就业岗位信息和渠道，有利于其工资性收入的提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出电商直播带

货、共享经济等新消费模式，也有利于居民经营性收入的提升。唐红涛和谢婷（2022）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推动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加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将排斥在传统金融之

外的那部分弱势群体包含在普惠金融的范畴之内，在实现数字金融普惠性的同时，也为居民提

供丰富的金融知识和多元化的理财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变居民的传统储蓄观念，降低

其预防性储蓄动机，不仅增加居民的财富性收入，也增强其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进一步激发

消费潜力的释放。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丰富了居民劳动技能获取与学习的渠道，居民可以通

过互联网、在线教育平台等渠道学习专业技能，信息搜寻和获取成本得以降低，人力资本水平

进一步提升，对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也有推动作用。王冬梅等（2023）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人力

资本技能结构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收入水平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催生了以电商平台为媒介的线上消费方式，也催生了线上与线下融

合发展的新型消费方式，带动流通效率的提升和流通规模的扩大。居民可以先从线上搜集信

息，再去线下实体店购物或是先去实体店获取产品信息，再从线上完成购买，多种购物方式极

大地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和方式（张德勇和依绍华，2022）。这种体验式的消费既有利于提

升消费满意度，又有利于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的购买行为，并提升居民消费的效率和

质量。相较于传统的线下消费方式，消费方式的革新更有利于满足居民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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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刘婷婷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农村家庭对网络消费模式的偏好程度进而

提升其消费水平。数字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消费方式的变革，带动了居民消费的

增长（刘导波和张思麒，2022）。此外，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支付及分期付款等支付方式的出现

以及小额免密支付、人脸识别支付等新型支付手段的创新不仅提高了居民消费的便利性和安

全性，同时也通过将有形的货币转化为无形的数字，降低消费时的“支付痛感”，而且为居民消

费提供多元化的资金借贷渠道，为促进消费方式革新提供有利条件，从而更有利于释放居民的

消费潜力。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推动消费方式革新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数字经济的发展虽然降低了居民的交易成本、拓宽了居民的消费渠道，但是在为其带来数

字红利和信息福利的同时，也导致了数字鸿沟的出现，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消费者被分为信息富

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类群体（NTIA, 1999）。如果在完全市场化、缺乏政府干预的条件下，数字

经济的发展则会自发地产生和扩大数字鸿沟，加剧社会贫富分化（OECD, 2001）。而数字化变革

进程的加快也伴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导致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平

等地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杨碧云等，2023b），由此拉大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

Zhang等（2020）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个体间的禀赋差异会导致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的差异，使信息弱势群体因缺乏信息知识和数字技能而无法享受数字红利。由于数字鸿沟存在

马太效应，会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态势，因而这种效应对信息弱势群体的不利

影响会更为严重。以城乡居民为例，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属于信息弱势群体，虽已基本

不存在数字设备接入方面的问题，但其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各类商品及服务信息的能力相对较

弱，消费渠道选择和范围相对受限，面临“有钱无处花”和“不知如何花”的问题，即受制于消费

认知不足的影响，难以将潜在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的购买行为，从而阻碍消费潜力的释放。张

勋等（2021）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会显著扩大消费差距，加剧社会贫富分化。杨碧云等（2023b）研

究发现数字鸿沟会显著降低居民消费。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4：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扩大数字鸿沟阻碍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三）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消费潜力释放的门槛效应

传统消费理论肯定了收入对消费的重要影响。收入包括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尽管收入水

平提升和收入结构优化均对促进居民消费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收入结构对激发消费潜力的

影响更值得关注。这是因为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由满足基本的物质

需求转向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消费内容也从生存型向发展和享受型转变（祝合良等，

2022）。而收入结构按收入来源的不同可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

收入四类。其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为基本收入或生产性收入，居民将这类收入主要用

于维持基本的生存型消费支出，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非基本收入或非生产性收入，居

民将这类收入更多地用于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研究也发现，非生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

向高于生产性收入（王湘红等，2022），收入结构的优化不仅能够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且这

种促进作用在不同收入来源的家庭中存在异质性，主要表现为财产性收入在消费升级中发挥

了更大的作用（张冀等，2021）。因而相较于收入结构优化程度较低（非生产性收入占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比重较低）地区的居民，优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居民对发展、享受型等高层次消费支出

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加之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体验式消费、电商直播和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等新业态新模式，消费品供给质量得到进一步优化，进一步刺激新消费需求的产生，

更有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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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5：收入结构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在为居民带来数字红利和信息福利的同时，也要求居民具有相应的数字技

术使用能力。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而教育经费投入可以提升居

民的受教育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的普及仅仅是丰富了居民消费信息的获取渠道，

提高了信息的可及性，但对信息的甄别及有效利用才是改善居民福利的关键。Sen（1997）的可

行性能力理论认为个体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顺利完成一系列的功能性活动，而数字技术

使用能力作为一种可行能力是决定居民是否能够自由主动地选择与参与各项数字化活动的重

要因素之一。Welch（1970）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知识储备较为丰富，对新事物的接

受能力和学习能力更强。在教育经费支出较多的地区，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其接受和学

习各类有关知识的能力较强，尤其是数字技术

使用能力较强，能够便捷、高效地利用多种渠道

获取商品及服务的信息，同时借助于数字经济

发展的乘数效应，实现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

消费新需求，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进而促进消

费潜力的释放。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6：教育经费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

费潜力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

综上，本文的理论机制如图1所示。

三、  居民消费潜力的测度

（一）居民消费潜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1.居民消费潜力的界定。经济学界已有文献对“潜力”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差距

说”，强调潜力是在所掌握资源实现最优配置时的理想水平与实际水平之间的差距，比如西方

经济学对潜在产出的界定；另一种是“保障说”，即潜力是现有的、能够保障未来发展的各项资

源要素的集合，是对现有要素的支持和保障的综合评价，比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制定的用于评价各国吸引FDI程度的潜力指数。目前学术界对于消费潜力的界定并未形成统一

的说法，本文基于“保障说”认为消费潜力是指蕴藏在消费者身上尚未释放的潜在消费需求，它

是居民已表现出的消费需求与有待引导和创造的消费需求的综合反应，其大小主要受到居民

自身消费水平和能力以及外部消费环境的影响。

2.居民消费潜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学界对消费潜力的测度大多从构建指标体系入手。根据

前 文 对 消 费 潜 力 的 界 定 ， 按 照 需 求 牵 引 供 给 、 供 给 创 造 需 求 的 原 则 ， 参 考 秦 晓 娟 和 孔 祥 利

（2017）及龙少波和张睿（2021）的研究，本文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寻找对消费潜力形成支持

和保障的影响因素，并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具体而言，需求端包括居民的货币支付能力、消

费认知能力和现期消费支出三个子维度，供给端考察来自消费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

环境、制度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消费供给环境和生态环境五个子维度。

从需求端来看，货币支付能力直接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大小，而货币支付能力又是由即期

收入、预期收入和抑制支付能力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即期收入包括即期收入水平和即期收

入结构指标，预期收入包括预期收入水平、收入跨期支配能力、收入不确定性和人均存款余额

指标，抑制支付能力的因素包括房价收入比、人均消费信贷和抚养比指标。消费认知能力是由

受教育程度和消费方式革新等因素所决定的，直接影响居民潜在消费需求是否能够转变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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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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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消费行为。现期消费支出是居民消费的显在需求，由于消费习惯的形成具有延续性，现期

消费的情况对于未来消费具有较大影响。对于这一维度的考察包括现期消费水平和现期消费

结构两个指标。

从供给端来看，消费环境包括经济环境、制度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消费供给环境和生

态环境五个子维度，其中，经济环境反映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居民的货币支付能力和现

期消费支出，包括宏观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结构指标；制度政策环境通过政策法规等对消费产

生影响，包括税收情况、社保情况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基础设施环境通过影响流通渠道、

流通方式和交易环节等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快递物流发展情况和消费网

络设施指标；消费供给环境通过高质量的供给体系优化产品及服务供给结构，满足居民的个性

化、定制化消费需求，包括科技发展情况、企业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标准指标；生态环境是居

民消费的基础条件，为居民消费的产品或服务提供原材料、土地等自然资源，对消费方式、消

费内容、消费习惯等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废气、烟尘排放量及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指标。构建的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1①
。

（二）数据处理

指标体系所用数据为2008—2020年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
②

，本文采用主观赋

权法中的专家打分法和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指标权重。首先，根据专家们

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因素重要性的打分情况，求取各项指标得分的加权平

均值作为初步权重；其次，利用熵权法对各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为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性，

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再计算出基于数据本身得出的指标权重；再次，将专家打

分法确定的初步权重和熵权法计算得出的指标权重求取平均值并取整，确定最终权重，目标层

的权重最终被分为4个标准层权重层级，依次为0.300、0.150、0.250和0.300，各指标层权重确定也

采用同样的方式，具体权重结果见表1；最后，基于最终确定的权重计算得出各省份居民的消费

潜力指数，数值越大，表明居民消费潜力越大。

熵权法的原理是计算指标的信息熵，通过指标的相对变化对整体的影响强度确定指标权

重。一般来说，无量纲化处理后，当指标的相对变化较大时信息熵也较大，从而分配到的权重

也较大。本文共有35个指标（n=35）共403个样本（m=403），具体的处理过程如下：

首先，为保证数据之间的纵向可比性，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的处理公

式分别如式（1）、（2）所示：

Vi j = (vi j− vmin)/(vmax − vmin) (1)

Vi j = (vmax − vi j)/(vmax − vmin) (2)

其次，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样本的指标占比Uij：

Ui j = (Vi j+1)/
∑m

i=1
(Vi j+1) (3)

再次，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Ej和信息效用Dj，并根据信息熵计算权重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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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居民消费潜力属于预期范畴，囿于数据可得性，仅对短期的未来收入、收入不确定性等指标作适应性预期，其余指标均用

现值表示。属性即为指标属性，“+”表示正向指标，指标数值越大越好；“-”表示逆向指标，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②样本选择范围为2008—2020年，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在21世纪初期是以信息化建设为主，后来随着淘宝网、京东等电商

平台的建立，数字经济发展进入电子商务发展和信息化建设深入阶段。2008年淘宝商城建立，其创办的“光棍节”成为电商行业

的标志性事件，但与此同时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电商行业形成巨大冲击，此后数字经济开始萌芽，为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

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并基于样本量的考虑，选择以2008年为研究起点。



E j = (−1)/ln (m)×
∑m

i=1
(Ui j× ln(Ui j) (4)

D j = 1−E j (5)

M j = D j/
∑m

i=1
D j (6)

最后，根据专家打分法确定的初步权重和熵权法计算得出的权重Mj求得平均值并取整，确

 

表 1    居民消费潜力指标体系

目标层 视角 标准层 包括 指标层 测度方式 属性 权重

居民消
费潜力

需求端

货币支
付能力

即期
收入

即期收入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0.043

即期收入结构
居民人均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之和/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 0.032

预期
收入

预期收入水平 以200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估算 + 0.050

收入跨期支配能力 1年期银行存款实际利率 + 0.016

收入不确定性
调整离差率：ωt=［Yt−Yt−1（1+kt）］/Yt

Yt是第t年收入水平，kt为第t年预期收入增长率
− 0.030

人均存款余额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人均各项存款余额 + 0.044

能力
抑制

房价收入比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0.029

人均消费信贷 金融机构人民币人均个人消费贷款余额 − 0.023

抚养比 少儿和老年人抚养比 − 0.033

消费认
知能力

受教育程度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 0.035

消费方式革新

移动电话基站密度 + 0.022

电子商务销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0.035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企业总数 + 0.058

现期消
费支出

现期消费水平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0.041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0.040

现期消费结构

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0.034

居民人均居住支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0.017

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0.036

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0.020

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0.034
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 0.028

供给端
消费
环境

经济
环境

宏观经济增长 人均不变价GDP（以2008年为基期） + 0.035

宏观经济结构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GDP + 0.015

制度政
策环境

税收情况 个人所得税/GDP − 0.009

社会保障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GDP + 0.029

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 国家监督抽查产品合格率 + 0.004

基础设
施环境

交通基础设施 单位人口铁路和公路营业里程 + 0.022

快递物流发展情况 人均快递业务量 + 0.017

消费网络设施 单位人口的长途光缆长度 + 0.019

消费供
给环境

科技发展情况 科技支出/国家财政支出 + 0.046

企业创新能力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 + 0.020

产品质量标准 产品质量优等品率 + 0.029

生态
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 + 0.012

废气、烟尘排放量 人均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排放量 − 0.017
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量 +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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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终权重Wj，采用加权求和方式计算综合得分值Si，即为各省份居民的消费潜力指数
①

：

S i =
∑n

j=1
(W j×Vi j) (7)

（三）全国及各省份居民消费潜力现状分析

1.全国及各省份居民消费潜力的变化趋势。

2008—2020年全国居民消费潜力变化趋势显示

（见图2），全国居民消费潜力呈逐年上升趋势，

从2008年的0.284增加到2020年的0.449，年均增

幅约为3.919%。各省份居民消费潜力总体保持

上升态势，但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②

。

根据计算结果
③

，以25%分位数和75%分位

数 为 临 界 点 ， 按 照 从 大 到 小 的 顺 序 对 2008—
2020年 各 省 份 居 民 消 费 潜 力 指 数 均 值 进 行 排

列，可将其划分为前25%、25%−75%及后25%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

苏、广东、辽宁和山东，消费潜力指数均值在0.391以上，消费潜力巨大；第二梯队为内蒙古、陕

西、重庆、宁夏、湖北、福建、湖南、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河北、四川、黑龙江、广西和青海，消

费潜力指数均值在0.338−0.391之间；第三梯队为云南、江西、新疆、贵州、海南、甘肃和西藏，消

费潜力指数均值在0.338以下，消费潜力较小，有待进一步挖掘。

从消费潜力指数的年均增速看，宁夏的消费潜力指数年均增速增长最快，为5.480%，天津

的年均增速增长最慢，为2.827%。以年均增速的25%和75%分位数为临界点，按降序排列依次划

分 为 三 个 梯 队 ： 第 一 梯 队 为 宁 夏 、 湖 北 、 山 西 、 安 徽 、 青 海 、 云 南 、 贵 州 和 西 藏 ， 年 均 增 速 在

4.352%以上；第二梯队为上海、辽宁、内蒙古、陕西、重庆、福建、湖南、吉林、河南、四川、黑龙

江、广西、江西、新疆和海南，年均增速在3.547%−4.352%之间；第三梯队为北京、天津、浙江、江

苏、广东、山东、河北和甘肃，年均增速在3.547%以下。对比各省份的消费潜力指数均值和年均

增速的结果可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辽宁和山

东的居民消费潜力指数均值较大（第一梯队），但年均增速较慢（第二、三梯队），而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如云南、江西、新疆、贵州、海南和西藏的居民消费潜力指数均值较小（第

三梯队），但年均增速增长较快（第一、二梯队），二者之间的差距呈现逐步缩小态势。

2.全国和各省份居民消费潜力分维度指数均值。计算结果显示：全国的货币支付能力指数

均值最大，为0.128；消费环境指数均值次之，为0.117；现期消费支出指数均值位列第三，为

0.106；而消费认知能力指数均值最小，仅为0.024。这表明货币支付能力、现期消费支出和消费

环境占主导地位，是影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优势因素，而消费认知能力是短板因素。各省份

居民消费潜力分维度指数均值也存在显著差异，计算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各分维度

指数均值位于第一梯队，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居民各分维度指数均值高于中西部地区。

四、  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人口普查年鉴》《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等，样本研究范围为2008—2020年，对缺失值进行插值补充后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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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2020年全国居民消费潜力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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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国及各省份消费潜力指数及对应分维度指数的计算结果限于篇幅未汇报，留存备索。

 ②各省份居民消费潜力变化趋势限于篇幅未汇报，留存备索。

 ③各省份居民消费潜力指数均值及分维度指数均值以人口为权重计算得出，限于篇幅未汇报，留存备索。



2008—2020年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港澳台除外）的403个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择

1.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digi）。参考赵涛等（2020），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

维度入手，选取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电话用户数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五个指标。对应的测度方式依次为：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采

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计算得出综合得分值，即为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2. 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潜力（conpo）。根据前文对消费潜力的界定，按照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原则，参考秦晓娟和孔祥利（2017）、龙少波和张睿（2021）的研究，分别从需求

端和供给端寻找对消费潜力形成支持和保障的影响因素，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采用主观赋权

法中的专家打分法和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指标权重，并将计算得出的综

合得分值作为各省份居民的消费潜力指数。

控制变量参考焦帅涛和孙秋碧（2021）、赵

涛等（2020）、雷潇雨和龚六堂（2014），选择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金融发展水平（ fina）和城

镇 化 水 平 （urb）
①

。 其 中 ，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以

2008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并除以100，金融发

展水平以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

重衡量，城镇化水平以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

口的比重衡量。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如式（8）所示：

conpopt = α10+β10digipt +β11Xpt +λp+γt +εpt (8)

其中，conpopt表示t年p省份的居民消费潜力指数，digipt代表t年p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Xpt为

一系列控制变量，λp和γ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pt为随机误差项。

此外，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门槛效应，选取收入结构（ incstr）和

教育经费（lnedufee）两个变量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如式（9）所示的单门槛面板模型，并进一步将

其拓展为如式（10）所示的多门槛面板模型：

conpopt = α11+β12digiptI(Z ⩽ γ1)+β13digiptI(Z > γ1)+β14Xpt +λp+γt +εpt (9)
conpopt =α12+β20digiptI (Z ⩽ γ1)+β21digiptI (γ1 < Z ⩽ γ2)+ · · ·+β2ndigiptI (Z > γn)

+β31Xpt +λp+γt +εpt
(10)

γ1 γn其中，Z为门槛变量，表示收入结构和教育经费， ... 为门槛值，I（ ·）为示性函数，若满足括号

内条件，则函数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②

表3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潜力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不加控制变量，列（2）加入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gi 403 0.322 0.197 0.016 0.957

conpo 403 0.372 0.079 0.204 0.666

CPI 403 1.157 0.105 0.977 1.444

fina 403 3.254 1.123 1.454 7.552

urb 403 0.561 0.140 0.219 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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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由于居民消费潜力指标体系中包含了较多的指标，因而控制变量的选择较为有限，本文尽可能多地考虑除数字经济发展

这一变量外其余会影响居民消费潜力的因素。

 ②做基准回归之前，已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控制变量，且控制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同时，

所有回归均采用了稳健标准误以减少异方差的

影响。由列（2）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

1个单位，居民消费潜力扩大0.164个单位，假说

1得以验证，并且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释放居民

的消费潜力。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

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居民消费潜力指数进行

上下1%进行缩尾；第二，替换解释变量，依次采

用熵权法计算得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滞后一

期和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计算得出的数字经

济发展指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第

三，缩短样本时间
①

，将其缩短到2013—2020年。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知上述几种方式均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三）内生性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可能

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如部分消费潜力较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

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因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此外，个体能力属于主观因素，

难以量化，也是影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因素，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故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

内生性检验。参考Nunn和Qian（2014）、黄群慧等（2019）及赵涛等（2020）的研究，选择1984年各

省份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一方

面，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历史上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影响后续以

互联网为依托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相关性假设；另一方面，电话等传统通信工具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满足外生性假设。

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5，列（1）和列（2）分别

为基准回归和内生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不可

识别检验的LM统计值为6.783，对应的P值小于

0.010，表明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而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值为9.267，大于15%的

临界值8.960，拒绝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与解释

变量之间满足相关性特征，故选取的工具变量

是有效的。此外，对比两列数据结果可知：加入

工具变量后，在1%水平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

提高1个单位，居民消费潜力增加1.516个单位，

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四）异质性分析

1.收入异质性。根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低收入和高收入两组，依次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digi 0.286***（0.008） 0.164***（0.058）

CPI −0.022（0.132）

fina 0.001（0.003）

urb −0.085（0.103）

常数项 0.280***（0.006） 0.328**（0.139）

地区/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N 403 403

R2 0.869 0.961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R2均为组内R2。下同。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digi
0.089*

（0.044）
0.179**

（0.066）
0.027***

（0.009）
0.162***

（0.0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403 403 403 403

R2 0.961 0.961 0.961 0.916

 

表 5    内生性检验结果

（1） （2）

digi
0.164***

（0.058）
1.516***

（0.529）
不可识别检验（LM） − 6.783

LM对应P值 − 0.009

弱工具变量检验 − 9.267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N 403 403

R2 0.961 0.826

　　注：列（2）R2均为中心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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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从2013年起《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开始统计居民消费、收入总数据，之前仅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项数据。



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第（1）、（2）列。从中可知，在5%水平上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收入居民消费潜

力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低收入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收入相对较高的群

体获取与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较强，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对这一类群体消费潜力释放的作用

更强。

2.受教育程度异质性。根据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受教育程度低和受教育程

度高两组，依次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第（3）、（4）列。从中可知，在1%水平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受

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不显

著。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学习能力较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较高，信息获取的

渠道更丰富，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对这类群体消费潜力释放的作用更强。

3.区域异质性。根据区域的不同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组，依次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6第（5）−（7）列。从中可知，在5%水平上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潜力的影

响显著为正，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潜力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较高，因而数字经济发展充

分发挥乘数效应，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满足多元化需求以更好地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数字经济发展仅对高收入、受教育程度高及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潜

力的释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以及中、西部地

区居民的消费潜力无影响，可能是因为数字经济发展为其带来数字红利和信息福利的同时，也

将一部分信息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即产生了数字鸿沟，使得所有居民并非平等地获取和使用数

字技术，进而阻碍消费潜力的释放。

（五）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的门槛变量分别为收入结构（ incstr）和教育经费（ lnedufee）。其中，收入结构借鉴

王湘红等（2022）的研究，以各省份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之和占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即非生产性收入占比衡量；教育经费采

用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对数衡量。

门槛回归结果见表7①
。由列（1）可知：当收

入结构小于等于0.342时，影响系数为0.070，通

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当超过0.342后，影响系

数变为0.153，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

在不同的收入结构水平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居

民消费潜力的影响不同，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收入结构系数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

 

表 6    异质性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7）

digi 0.102
（0.160）

0.127**

（0.055）
0.137
（0.096）

0.260***

（0.078）
0.204**

（0.089）
0.055
（0.146）

0.130
（0.08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01 202 201 202 143 104 156

R2 0.936 0.944 0.953 0.964 0.966 0.975 0.969

 

表 7    门槛回归结果

（1） （2）

digi×I（Z≤γ） 0.070*

（0.038）
0.085**

（0.040）

digi×I（Z>γ） 0.153***

（0.036）
0.123***

（0.038）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N 403 403

R2 0.966 0.964

单一门槛值 0.342*** 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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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门槛效应分析前已对门槛变量个数和有效性进行检验，两门槛变量仅通过单一门槛检验，限于篇幅未汇报，留存备索。



潜力的释放作用越强。由列（2）可知：当教育经费小于等于8.606时，影响系数为0.085，通过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跨越8.606后，影响系数变为0.123，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在

不同的教育经费水平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不同，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教

育经费系数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越强，假说5和假说6得以验证。

六、  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收入水平、促进消费方式革新和扩大数字鸿沟

影响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在参考江艇（2022）的基础上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其中，收入水平

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衡量；消费方式革新用前文指标体系中相应的三个指标，并结合已确

定的权重计算综合得分值衡量；数字鸿沟可分为数字接入鸿沟和数字使用鸿沟两个维度，前者

是不同群体在接入信息通信设备及获取信息产品及服务的机会差距，后者则是在使用信息设

备获取和利用能力的差距（Riggins和Dewan,2005;Van Dijk,2006）。本文参考尹志超等（2021）及黄

漫宇和窦雪萌（2022）的研究，选取是否使用手机、是否使用电脑或移动上网、使用互联网学习、

工作、社交、娱乐以及进行商业活动的频率共7个指标
①

，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构建数字鸿沟

指数，具体的计算公式如式（11）所示：

digapipt = [max(D)−d]/[max(D)−min(D)] (11)

其中，d为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计算所得的每个居民的得分值，max(D)为居民i所在省份得分

值的最大值，min(D)为最小值，digapipt为 t年p省居民 i的数字鸿沟指数，即居民 i与所在省份居民

得分值最大值之间的差距在最大差距中的占比，该指数越大，表明数字鸿沟越大。关于数字鸿

沟 指 数 测 算 所 用 数 据 源 于 中 国 家 庭 追 踪 调 查 （CFPS） 的2010年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和

2018年五期样本，通过保留在样本期内持续追踪的家庭，并将家庭经济问卷与成人问卷匹配，

删除省份个体数小于100和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得到18 194个居民个体数据。其中，控制变

量包含个体、家庭和省级三个层面，个体和家庭层面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健康状况、受教育

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财富和家庭收入
②

，省级层面控制变量与前文保持一致。

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8。由列（1）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在5%水平上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显著为正；由列（2）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在10%水平上对消费方式革新的影响显著为正；由列

（3）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在5%水平上对数字鸿沟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

消费潜力的影响主要存在两种效应：一种是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推动消费方式革新促进居民

消费潜力的释放，即数字红利效应；另一种是通过扩大数字鸿沟阻碍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即

数字鸿沟效应。假说2、假说3和假说4得以验证。
 
 

表 8    影响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digi
0.529**

（0.208）
0.083*

（0.045）
0.211**

（0.08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403 403 18 194

R2 0.997 0.840 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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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数字接入鸿沟应包括是否拥有数字设备（如手机、电脑），但CFPS数据中并无对应问题，因而采用是否使用数字设备这一

代理变量，因为后者也可反映数字设备接入情况。对应的指标赋值限于篇幅未汇报，留存备索。

 ②宏观层面较难测算数字鸿沟，故采用CFPS微观数据。此外，控制变量的赋值限于篇幅未汇报，留存备索。



七、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08—2020年31个省份的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机制

及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这一促进作用对高收入、

受教育程度高及东部地区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消费潜力的影响主要存

在两种效应：一种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推动消费方式革新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即数字

红利效应，另一种是通过扩大数字鸿沟阻碍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即数字鸿沟效应；第三，数

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存在基于收入结构和教育经费的单一门槛效应，且当收入

结构优化程度或教育经费支出水平越高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越强。

（二）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环境建设，特别是

5G、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巩固数字技术对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红利优势。因地

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重点扶持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

及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补齐消费的短板弱项，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缩小区域间差

异，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二，采取相应措施，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收入水平和革新消费方式的积极作

用，并警惕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

力度，使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健全就业公共服务，开展大规模、多层次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鼓励电商直播、社交电商、体验消费等消费新模式的发展，加快新型技

术与线上线下新消费方式的融合，为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提供高质量供给渠道。通过数字技能培

训提升居民的信息素养，努力缩小数字鸿沟。

第三，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促进收入结构优化并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创

造条件。一方面，通过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改革、完善财产性收入的税收制度和加大转移支付

力度等举措逐步提高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优化收入结构；另一方

面，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加大对低收入、农村地区居民

等信息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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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elease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Residents?

Huang Manyu,  Dou Xuemeng
(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Hubei Wuhan 430073, China )

Summa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dual circulation”, how to fully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supersized market scale and

effectively  expand  domestic  demand  has  become  a  key  issue  at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promoting  consumption  improvement  and

expansion.  Therefore,  studying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releasing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residents  and  its  mechan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oosting

consumption,  enhanc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based on the “guarantee theory”, and believes that it refers to the potential

consumption demand hidden in consumers that has not yet been released. It i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the  consumption  demand  that  residents  have  already  shown  and  that  needs  to  be

guided and created. Its size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residents’ own consumption level and ability,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Then,  this  paper  searches  f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support and guarantee consumption potential from both the demand and supply sides,

and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potential  indicators  that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monetary  payment  ability,  consumption  cognitive  ability,  curr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Using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from 2008  to

2020,  it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resid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conducive  to  releasing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residents,  and  this  promoting

effect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gh-income,  highly-educated,  and  eastern  residents.

Second,  there  are  two  eff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e  is  the  digital

dividend effect, which promotes the release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potential by improving the

income  level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the  consumption  method;  the  other  is  the  digital

divide  effect,  which  hinders  the  release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potential  by  widening  the

digital divide. Thi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residents  based  on  income  structure  and  education  funding.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ies  to  guide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the release of consumption potential and alleviate the digital divide effect.

Key words: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resident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dividend effect; digital divid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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